
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顧名思義，為在開發的同時能夠尊重環境、降低對環境的衝
擊，達到開發前後之環境特性相近（相同）。

就其發展來源與沿革，由美國在喬治王子縣（Prince George’s County, 1999）提出與推廣。主要概念延
伸自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簡稱 BMPs），是美國環保署用於農地管理之規劃，其包含
水土保持及水源保護範圍。在實施方法上，則有如農藥肥料減量、程序管制、小型基礎設施等排水改善方

式，因為 BMPs亦是透過逕流蒐集與控制達到相關水質管理功能，故也部分延伸至雨洪管理面向，為整體
LID功能與目標建立了基礎。
目前有許多國家雖未必皆使用 LID名詞，但皆有相似之暴雨管理概念。如美國環保署之綠基盤設施

（Green Infrastructure）、美國西雅圖的自然排水系統（Natural Drainage Systems, NDS）、澳洲的水敏式設計
（Water Sensitive Urban Design, WSUD）或英國的永續都市排水系統（Sustainable Urban Drainage Systems, 
SUDS）等皆屬之。雖然定義之文字上有所差異，但其目的為減低暴雨逕流、淨化水質及提升生態效益與
景觀功能等周邊效益者，皆可視為 LID概念與設施。中國近來慣常以「海綿城市」稱之，主要取海綿快
速入滲之意象。在台灣多以「韌性城市」為解決都市開發問題的手段。

目前我國營建署所稱之 LID，著重在都市區的土地利用或開發過程中，能夠維持或接近開發前的水文
狀況。透過非工程與工程手段，達到就源處理之目標。參考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

列出 7種常見 LID設施，有生態滯留單元、樹箱過濾設施、綠屋頂、植生溝、透水舖面、雨水桶、滲透
溝等，旨在減緩逕流、降低不可透水面積，增加地表滯洪、蓄洪、入滲、過濾等能力，促進生態系統的發

展與水的自然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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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理的面向

都市排水與河川治理
為了人們生活活動的便利，人們在都市地區使用

大量的混凝土等不透水鋪面，提高土地地面的使用

性。同時，為了將無法入滲的雨水排出，使用邊溝與

下水道系統等方式進行都市排水。根據營建署統計資

料，我國至 106年底全國下水道實施率為 73.71%，台

北市下水道實施率為 96.70%。但即便以如此規模的下

水道建設，在 107年 0908水災中仍面臨多處暫時的積

淹水。

都市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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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災後檢討中認為主要原因是超過設計降雨強度的

強降雨造成排水不及，因此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舊有

排水系統勢必進行更新或以其他方式補強。

而下水道的出口，則是區域排水或河川等水道。臺

灣河川規劃與治理的理念，過往以「高水治理」觀念，

方法採「築堤束水」為主，河川治理以劃定河川治理計

畫線、訂定計畫水位，以作為堤防高度之參考依據。目

前大部分重要河川治理規劃及計畫已於 1998 年完成，

經各階段經建計畫，已完善相關設施並達防護效果。不

過同樣的，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過往的規劃與建設即

將面臨挑戰，再加上都市開發的規模與區域擴大、排水

效率提高等，均會加重河川治理的負擔。

生態改善與水質淨化

建築基地開發採用不透水舖面設計，除造成大地

喪失良好的吸水、滲透能力，使地表逕流增加，同時

會使入滲量減少、保水量下降會減弱滋養植物及蒸發

水分潛熱的能力，無法發揮大地自然調節氣候的功

能，甚至引發居住環境日漸高溫化的「都市熱島效

應」，也連帶影響都市區原有的生態系統。

我國自民國 88年實施綠建築標章制度，其中有

關基地保水指標，是政府首先將基地保水性能導入建

築基地開發案的討論與實際推動。主要係以「環境保

護」思維，推動初期藉由「基地透水設計」達到增加

基地涵養雨水及循環能力、改善生態環境、調節微氣

候、緩和都市熱島等目的。現在「建築技術規則」中

也已正式編定綠建築專章，保水設施種類也增加，採

用「滲透」與「貯集」兩項功能評估基地開發後之保

水效果。綠建築專章中也納入雨水回收等相關規定，

期待能更促進我國在水資源回收利用上的提升。

最後，都市雨水逕流也牽涉到水質改變的議題。

人為活動所產生的汙染也會隨著降雨逕流透過下水道

而排放至下游河川或水體，影響下游水體的水質與生

態。為應對此一都市非點源汙染，我國環保署在民國

102年，為減輕降雨沖刷地表、建築物所產生之逕流污

染對環境水體之衝擊，彙整非結構性及結構性最佳管

理技術（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以下簡稱 BMPs）

等降雨逕流控制措施，供開發單位於規劃設計階段就

可將降雨逕流污染控制設施納入考量，使開發完成之

地區於降雨時所產生之降雨逕流污染獲得控制，以削

減非點源污染排放量。

都市低衝擊開發的定位

從低衝擊開發的發展歷史來看，低衝擊開發延伸

自分散式、就源處理、水質淨化等脈絡，所以在都市

區內相關環境改善目標如景觀、生態、都市熱島、水

質等便能同步進行解決。LID設施的基本概念，是將設

施降挖為一在槽式的滯、蓄洪池，結合植物與土壤的

功能，增加雨水逕流與地表土壤、植生接觸的機會與

時間，可以一併達成國內如基地保水規範、BMPs手冊

與傳統景觀、綠覆率等要求。

經統計國內現行基地開發之樣態，在景觀區導入 LID

精神使其成為 LID基地之後，平均可以達到 40 mm/m2以

圖 1   今年九月八日於台北市淹水情形
資料來源：東森新聞記者 /陳俊宏攝

圖 2   LID設施實景
資料來源：www.dcesevi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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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滯、蓄洪量，能充分滿足生態、環境等面向之雨水

管理目標。其對應的降雨特性而言，應屬高發生率，短

延時降雨為主，才能使 LID設施做出最大的功能發揮。

而在洪水或淹水預防的角度來看，LID鼓勵以景觀

植生設施採用在槽滯、蓄洪的方式，一來限制了 LID

設施的總量，二來在槽滯洪並不能使有限的滯洪空間

產生最大的功能發揮。因此在面臨如長延時、總降雨

量高之事件，如颱風等，所能負擔的防洪、滯洪功能

並不大，連帶對河川等水利防洪課題之改善也有限。

但對於短延時的強降雨與都市下水道而言，影響則變

得明顯，最主要的關鍵在於 LID設施的容量與排放操

作是否能提高到與降雨情形匹配，順利收納貯集降雨

尖峰時產生的逕流洪峰（如圖 3）。

如遠東 T-PARK通訊園區開發案有導入 LID設施外，

其餘甚少發現有導入 LID設施的執行。探究原因，主

要係現有法令規範或以水量為訴求，未有環境品質考

慮，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4條之 3、新

北市都市計畫規定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再利用相

關設施申請作業規範等；或以入滲透水為訴求，如：

臺北市公共設施用地開發保水設計技術規範、新北市

公共設施透水保水規範等，而兼具「質」與「量」之

LID設施則尚缺乏建置法源的基礎。

換而言之，在現今法令要求下，分別使用保水設

施與筏基或建物內雨水貯留達到建管法令有關雨水貯

集滯洪與基地保水等規定，而非使用 LID設施同時滿

足此二類規定。

就理論面上，並無強制使用 LID設施之必要，

但實際上在過往林口特定區經驗中，卻遭遇維護管理

失當導致機械故障，使其功能大幅折減。此外，雨水

貯集設施之後續維護管理需一定經費，使得開發商與

住戶在考量淹水風險、不利風水等原因下，多半在取

得使照後即關閉閥門，使得雨水無法進入筏式基礎坑

內，喪失貯流功能。

此外，雖然 BMPs手冊中採納保水設施作為水質處

理之手段，然而依據目前透水保水技術規範所規定之量

體，在黏土質等低滲透率土壤之地區，僅要求 24小時

內 3 ~ 5毫米之入滲量，與 BMPs目標 15 mm有相當差

距，此一不匹配殊為可惜。故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

發示範與推動計畫」（營建署，107年）中即建議修正建

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 4條之 3新增第四款為：

四、 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得於四周或底部設計具有

滲透雨水之功能，並得依本編第 17章有關建

築基地保水或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系統之規

定，合併設計。且具入滲或雨水貯集功能之

開放型設施貯水量不低於 Ax0.025 m /m 。

此外，營建署為起示範與帶領之作用，亦正研擬

所轄之高雄新市鎮、淡海新市鎮等地區之都市設計審

議規範等規定，應強化規定公私有基地開發必須使用

LID設施達 Ax0.035 m3/m2以上。

而為了回應氣候變遷對降雨強度的增加與都市排

水、下水道系統的影響，提出相關建議如人行道、安

圖 3   LID設施對應不同降雨延時之比例

都市低衝擊開發之推動情形

法令規範

LID設施的推動在國內正如火如荼展開，幾乎人

人都能朗朗上口，似已成為都市設計、建築工程、水

利工程、景觀設計等學科顯學。但實際卻可發現採用

者幾乎都是政府機構的公共工程，在民間企業僅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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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島等道路附屬設施可結合使用 LID設施外，公共設

施用地開發屬低建蔽率或免建照者，如公園、兒童遊

戲場、公有機關、停車場、學校等區，應規範其有高

標準之雨水貯集量等。於營建署「水環境低衝擊開發

示範與推動計畫」（營建署，107年）中也建議都市計

畫法施行細則中加註第 36-1條為：

 都市計畫地區內公園、兒童遊戲場、機關用地、

停車場、學校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於都市計畫書中應

載明雨水貯集量要求。 

工程示範

有感於營建署制定「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作手

冊」後，缺少實際工程案例回饋，尤其人行道透水鋪

面為都市低衝擊開發之關鍵項目，故於高雄新市鎮辦

理「高雄新市鎮綜合示範社區 14條低衝擊開發人行步

道實驗工程」，開闢 14條人行步道，總面積 5,665平方

公尺，其面層配置、級配層選用等各異，旨在更加深

入研究人行道透水鋪面的施工性、保水特性等。其中

除了採用「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建議之

拚砌磚鋪面與透水瀝青鋪面外，亦採用管式工法透水

鋪面，以協助國內先進工程技術之推廣。

目前 14條人行步道工程已於 107年全數完工，正

進行後續使用階段之監測與研究。歸結施工時期之經

驗，手冊所載工法、規範為可行，尤其是有關夯實與滾

壓之要求，「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操作手冊」中採施

工管制之手段，規定施工方按照相關夯壓作業程序施

工，即認可夯實作業合乎品質。根據本工程經驗，無細

粒料之碎石級配如 C40級配或 No.57混凝土骨材級配

在此施工法下，均可達到最大乾密度之 90%以上。然

而也發現國內施工規範對此仍有需要進行一些調整，例

如針對 #57與 C40級配進行 CNS-14732砂錐法工地密

度試驗時，因為此類級配細粒料含量少，標準試驗砂大

量的洩漏至礫石級配中，使試驗無法進行。營建署於

後輔導廠商改採橡皮模法（ASTM-D2167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ensity and Unit Weight of Soil in Place by the 

Rubber Balloon Method”）完成工地密度試驗。但此試驗

法亦未被國內相關規範引入，且國內 TAF認證試驗項

目並無此項，因此目前仍有賴工程主辦單位引導。

此外，營建署亦協調淡海新市鎮內新市國民小

學，進一步進行 LID開發示範工作。

新市國小創立於民國 97年 7月 25日，是淡海新市

鎮首第一所市立國民小學，校園面積約 2.6公頃。於民

圖 4   淡海新市鎮新市國小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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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97年籌備時即以「為臺灣蓋一所好學校」為目標，

不論在校舍建築、環境營造、課程設計或教學研究上，

皆以「人文、美學、健康、創新、永續」作為辦學發展

方向。新市國小曾獲得教育部評選為永續校園優良案

例，並取得內政部綠建築 9項指標鑽石級候選證書，是

一所兼具環保、低碳、生態、健康的優質學校。

本區規劃案依循「水環境低衝擊開發設施作手

冊」建議之流程，蒐集新市國小校區周邊排水管線、

鑽探、地下水位等資料，並辦理校內地形測量，完成

基礎資料蒐集。規劃目標為提升學校原有筏基雨水貯

集滯洪量約 Ax0.045 m3/m2至 Ax0.080 m3/m2，並主要

以低衝擊開發設施達成。

一般而言，LID設施設置面積與其可處理地表逕流

量不透水面積之面積比約 1：4 ~ 1：10。在設置位置考

量上，由於 LID設施的設置位置應視其與不透水地表所

在位置之相對關係而定，故其挑選原則包括：地勢較低

處、易與下水道連結處、地下水位較低處及周遭地表泥

沙含量較低處，是以需配合場址調查成果確認上述重要

條件是否可行（如圖 5）。本案經現地測量後劃分子集

水區如圖 6，再行檢算各子集水區中適當的 LID設計量

體與設施如表 1，最終完成規畫配置如圖 7。

圖 5   LID設計配置流程圖

圖 6   新市國小子集水區配置圖

表 1   子集水分區 LID設計量及設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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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近年來低衝擊開發概念已廣為在社會大眾間傳

播，縣市政府除依循過往推動「雨水貯集滯洪」與

「綠建築」之方向，調高各相關自治法令之外，也開

始能更進一步擘劃低衝擊開發的都市，例如桃園蘆竹

市宏竹里大華北街（第三期）道路改善工程，打造生

態透水道路，並榮獲公共工程金質獎，可見低衝擊開

發已開始在國內萌芽。

營建署身負落實都市計畫、創新營建管理、營造

便捷的新生活環境之責，除持續精進 LID工程技術

外，也會持續探討如何與都市計劃體系、雨水下水道

體系、環保生態體系之協調與整合，為低衝擊開發乃

至未來的綠色基盤（Green Infrastructure）開創更多的

機會與空間。

圖 7   最終完成規畫配置圖

12.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報告（2016），「水環境低衝擊開發示
範與推動計畫」國立台灣大學編撰。

12. 游景雲、邱昱嘉、陳葦庭、徐佳鴻、王順加（2016），「運用
低衝擊開發於都市治水策略之探討」，土木水利，第四十三，

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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